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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车引发的“恩怨往事”

在庭前多次与当事人沟通并查

看书证意见后， 我们终于弄清了双

方之间的“恩怨往事”。

2019 年，徐平安向快乐公司贷

款购买一辆二手重型货车， 并将货

车挂靠在快乐公司名下用于货运经

营。为此，徐平安与快乐公司签订了

《借款协议》和《挂靠协议》，分别约

定了徐平安向快乐公司按月归还借

款， 以及按年支付一定数额的挂靠

费用用于车辆年审、购买保险等。

2022 年， 因业务不景气， 徐

平安想把货车卖给老家当地的公

司， 需要快乐公司配合办理车辆过

户手续， 但快乐公司拒绝并要求继

续履行 《挂靠协议》， 双方因此产

生嫌隙并逐渐升级为矛盾。

一气之下， 徐平安不再照常支

付每年的挂靠费用， 快乐公司也不

再为车辆进行年审、购买保险，车辆

因未年审和脱保而无法上路。 快乐

公司还起诉过徐平安， 法院判令徐

平安结清欠付的挂靠费用。

而从本案中的借条、 还款情

况， 以及徐平安自己在微信确认欠

款的事实来看， 徐平安还结欠快乐

公司 3 万元的事实确凿， 如果调解

不成作出判决没有问题。 但是这样

简单机械地处理认定， 真的能够帮

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吗？“还是要尝试

促成双方和解， 一次性把双方的问

题理清楚！”我们最终作出了这样的

判断，并着手做双方的调解工作。

他不懂我们算的“法律账”

在调解之初， 我们做了一道

“数学题”： 生效判决确定的徐平安

还未结清的挂靠费用是 4 万元， 本

案未归还的借款本金是 3 万元， 一

共 7 万元。 那为什么徐平安一直反

复表示不欠快乐公司钱呢？ 他又是

如何计算这两笔账的呢？

“我微信说的欠款事实我认，但

我之后还支付了 5000 元，怎么没给

我算呢？ ”徐平安向我们抱怨道。

结合前案判决内容，我们解释：

“在挂靠费用的案件中，法官已经把

你说的那笔 5000 元在欠付挂靠费

数额中扣掉啦，你再仔细看看。 ”

“那我从头到尾一共支付给快

乐公司 27 万元， 我才向他借款 20

万元， 还多给了 7 万元呢， 这又怎

么说？” 徐平安不解。

“你们除了借款关系， 还有挂

靠合同关系， 你还要按照合同约定

支付挂靠费用， 多付出的部分是挂

靠费用。” 我们解释。

“不对的！ 我不欠快乐公司挂

靠费用， 他没有给我年审， 保险也

没买， 拿了钱没办事， 就是因为快

乐公司不配合过户， 导致其他公司

没法收我的车， 车就烂在那里， 动

也不能动！ 这又怎么说！” 徐平安

还是不解地问我们。

终于，我们在数次沟通中发现，

原来徐平安一直有一个误区， 认为

挂靠服务的年度是从每年 1 月至

12 月，但《挂靠协议》约定的起止时

间是 6 月， 导致徐平安一直漏算了

一年的应付挂靠费用。 经过我们的

释明， 徐平安终于接受这笔“法律

账”，在应付数额上达成了共识。

“但我还是不欠他们的钱， 我

要求他们把车折价收走， 我的车找

不到接手的下家都是因为快乐公司

拒绝过户， 他们要负责收车。” 徐

平安又说道。

他们的“惯例”我们不懂

徐平安告诉我们， 当时想要卖

车是因为经济困难、 业务不景气，

“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处置这辆车

了， 我现在不做货运司机了， 车子对

我来说就是一堆废铜烂铁， 你们能不

能让快乐公司把车子收走， 开一个

价。” 徐平安说道。

快乐公司的代理人是一位长期从

事挂靠领域的专业律师， 在听到我们

转达的徐平安诉求之后， 王律师也向

我们坦言：“我们愿意回收车辆， 我会

去询问公司对车辆的报价。 但是有几

个问题， 一是车辆目前处于未年审状

态，不能上路。 我们不负责运回车辆，

要让徐平安自己想办法把车子运到上

海。第二个是车辆现状不清楚，不知道

公司能不能给出准确的估价。 ”

在请律师尽量做公司的工作，评

估给出合理的收车价格后， 我们也抓

紧询问了徐平安的意见， 徐平安犯了

难：“我现在没有驾照， 而且货车没有

办法上路， 也不知道会不会再产生额

外的成本，而且凭什么要我单方负担，

运输成本应该由快乐公司承担。 ”

听到两方意见后， 我们对如何解

决货车脱保、 未年审、 不能上路等问

题也没了头绪， 这一涉及特定行业实

际操作的部分触及我们的知识盲区，

调解工作顿时又陷入了僵局。 但我们

还是想再加把劲儿， 真正地做到换位

思考， 并以此作为调解工作的突破

口！

“1万元押金”成调解契机

就在双方陷入僵局时，徐平安又

找到我们表示，当时快乐公司还收了

他 1 万元的押金，他要求一并处理。

怎么又冒出来一个押金的事情？

原来， 在 2019 年签协议的当天，

徐平安曾经向案外人汽车销售公司

支付了 1 万元， 但没有任何备注，也

没有任何书面押金收条或合同记载。

快乐公司的王律师经核实后表

示：“快乐公司没有收到过这笔 1 万

元的押金，徐平安是支付给了汽车销

售公司。 快乐公司现在的老板也是从

其他人那里接手公司的，确实没有找

到相应的记录材料。 案子调解到现在

也不容易，如果可以调解的话，我们

也愿意把这 1 万元纳入结算，此后快

乐公司再向上一个老板追讨。 ”

我们及时向徐平安转达了王律

师的意见， 并对他释明了法律上的

诉讼风险： “现有证据没有办法证

明这 1 万元是你受快乐公司指示支

付的押金。 如果不能调解， 基于借

贷法律关系， 我们无法处理货车和

押金的事情， 只能由你再后续另外

诉讼了。 你不如考虑一下是否一揽

子解决这个纠纷。”

电话那头的徐平安沉默了许久。

我们继续解释，如果只是判决处理了

借贷关系， 后续势必引发连环案件，

一是前案挂靠费用快乐公司势必要

申请强制执行；二是要解决 1 万元押

金事宜，徐平安就要作为原告，对快

乐公司和汽车销售公司发起诉讼；三

是要处理挂靠合同关系是否解除，以

及登记在快乐公司名下的车辆所有

权归属和过户问题，徐平安就要作为

原告，对快乐公司发起诉讼。

“这些事项你不仅要另案处理，

还要搭上时间和金钱成本， 你要不

要再考虑一下， 在本案中法院帮你

们一起一次性解决问题？”

“谢谢法官， 你解释得很清楚，

让我想想吧。” 徐平安说。 几天后，

徐平安主动联系我们表示， 他已经

找到了当地的收车公司， 谈好了回

收款项， 并表示愿意购买车辆的交

强险， 办理年审手续， 并希望快乐

公司可以配合提档手续。

后来， 又是数个电话沟通、 微

信对接， 好在最终达成了调解： 前

案判决中的结欠挂靠费用、 诉讼费

一并在本案中结算， 并明确双方之

间的挂靠合同终止； 在本案中一并

结算借贷关系中的本金及利息、 押

金 1 万元、 货车折价回收价款； 快

乐公司配合办理货车提档过户手续。

调解书作出后两个月的一天，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法官， 我是

徐平安， 和你说一声， 那个车子的

事情我们解决了， 我的钱也付掉了，

真的感谢法院， 感谢对方。”

挂断电话后， 我回想起这个

“简单的小额诉讼案件” 的调解经

过， 深深感受到这份工作带来的沉

甸甸的价值。 正是这些案件背后鲜

活的人生百态， 持续不断地提醒我

不仅要准确查明事实， 正确适用法

律， 还要学会换位思考， 如何将法

律落实到实际生活中、 在细微处传

递司法温度和关怀， 这也正是每个

法院人需要思考和长久面对的命题。

（作者： 王芃芃， 闵行区人民法

院商事审判庭法官； 张静， 闵行区

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 王芃芃 张静

“又收了一个新的案件。”

“还是个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

我和助理看着电脑上跳出来的新收案信息， 原来是一个标的 3 万元的民间借

贷纠纷。 快乐公司 （化名） 起诉徐平安 （化名） 归还本金、 支付利息， 还提供了

当时的借条及微信催讨记录。

“看起来很简单嘛， 可以抓紧排庭当月结案啦。” 我们起初是这样认为的。

可当我们打电话给徐平安准备询问调解意向时， 徐平安却异常激动， 在电话

那头吼道： “我不欠快乐公司什么钱！ 明明是快乐公司拒绝给我的车子提档过户！

收了我的钱， 还不给我验车， 凭什么还来起诉我？”

“徐先生您听我说， 原告有起诉的权利……” 还没等我们说完， 徐平安就挂断

了电话。 我们意识到这件小额诉讼案件可能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3万元欠款官司

引出恩怨往事
一波多折终于厘清“法律账”


